云南省红塔区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
合理布局规划（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依法依规、科学合理制定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提升烟草专卖行政许可的公开性、公平性和公正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烟草专卖局的有关规定，结合红塔区实际，制定本规划。
第二条　本规划适用于云南省红塔区行政辖区内经营范围仅为“雪茄烟本店零售”的雪茄烟专营店布局管理。
第三条　本规划所称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是指依法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从事许可范围仅为“雪茄烟本店零售”业务的经营场所。
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应当设置于与住所相独立的固定经营场所，经营场所与住所应当在空间上相互独立，在物理特性上应有实体墙相隔离。经营场所应有指向明确并唯一的门牌、地址或者方位表述，且与营业执照登记注册的经营场所一致，并面向公众经营。
第四条　本规划遵循依法行政，尊重市场，依法保护烟草制品零售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防止无序扩张和过度竞争，坚持数量管理、科学规划、服务社会、均衡发展的原则。
第二章 布局标准
第五条　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实行总量控制模式，总量规划数不超过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上年度末烟草制品零售点总数的百分之五，详见《云南省红塔区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合理布局公示表》（附件1）。达到总量上限时，不再新增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按照“退一进一”原则办理。
第六条　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不受间距限制，不作为其他烟草制品零售点及电子烟零售点设置过程中距离测量的参照基准，也不纳入最小单元网格的规划数。
第七条　取得雪茄烟专营零售资格的被许可主体，申请变更其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范围的，应符合相应其他许可事项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的规定。
第八条　红塔区烟草专卖局每年度初，根据上年度末烟草制品零售点总数，按照不超过百分之五的比例，对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数进行动态调整。动态调整情况于公示之日起三日后开始实施。
第九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发放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一）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的;
（二）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的；因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烟草专卖局作出不予受理或者不予发证决定后，申请人一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
（三）被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不满三年的；未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专卖品业务，并且一年内被执法机关处罚两次以上，在三年内申请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因未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专卖品业务被追究刑事责任，在三年内申请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四）外商投资的商业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但有外资成分以提供住宿、餐饮、休闲、娱乐为主要经营的宾馆、酒店等属于娱乐服务类的企业除外;
（五）无固定经营场所的：包括但不限于流动的摊、点、车、棚、简易板房、活动板房、临时占道的建筑等；
（六）经营场所与住所不相独立的；
（七）经营场所已经办理了仍在有效期内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经营场所位于党政机关内部的;经营场所基于安全因素不适宜经营雪茄烟的；
（八）中小学、幼儿园学生正常出入的校门口（含通道）一百米以内；
（九）利用自动售货机或者其他自动售货形式，销售或者变相销售烟草制品的，或者通过信息网络销售烟草专卖品的;
（十）经营业态存在容易诱导未成年人关注、购买、吸食雪茄烟或其他不利于未成年人保护的；
（十一）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其他不予许可的情形。
第十条　中小学、幼儿园学生正常出入的校门口（含通道）一百米的距离测量规则及标准如下：
（一）现场核查的距离测量以“可安全步行最短距离”为总体原则。
（二）应当使用符合国家距离测量标准的测量工具。
（三）距离是指申请点与中小学、幼儿园学生正常出入的校门口（含通道）之间，按两点之间最近的“门边到门边”原则进行测量。测量数据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如“30.0米”或“100.0米”。
（四）实地测量时，由两名及以上烟草专卖执法核查人员在申请人或代理人现场见证下完成。最后由申请人或代理人对测量工具、测量过程、测量结果进行书面签字确认。申请人或代理人拒绝签字的，由核查人员在实地核查记录上注明情况，由见证人签字。测量过程应当全过程记录，包括但不限于文字记录和音像记录。
（五）政府有关部门在街道或道路中设置的行人隔离带（栏）、绿化带等视为障碍物，测量时应当按道路交通规则绕行。
（六）不视为障碍物的情形：在通行道路上临时设置的安全设施；临时放置的建筑材料、物品、车辆等；擅自设立、建造的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物体等；以及因施工影响通行的围挡设施。
第十一条　取得雪茄烟专营零售资格的被许可主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受所属辖区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则影响：
（一）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有效期内，因道路规划、城市建设等客观原因造成无法在核定经营地址经营，原被许可人在经营主体不变的情况下主动申请变更到原发证机关辖区内其他地址经营的，可以申请变更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二）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有效期内，家庭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原持证人死亡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共同经营的家庭成员在原经营地址继续从事雪茄烟专营店零售业务的可以申请变更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三）其他有法律法规或政策依据的情形。
第三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规划在实施过程中，法律、法规、规章及上级主管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三条　本规划中所称“中小学校”是指普通中小学校、特殊教育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专门学校等。“幼儿园”是指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批准的公办和民办全日制、寄宿制、半日制幼儿园及小学附设的学前班、幼儿班等。各类培训教育机构、托管班、早教班等除外。
第十四条　本规划中“以上”“不超过”“以内”等，如无特殊说明均包括本数。
第十五条　本规划中按照年、月、日计算期间的，开始的当日不计入，自下一日开始计算。均以工作日计算，不含法定节假日。
第十六条　本规划由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规划于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后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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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云南省红塔区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合理布局公示表
单位：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烟草专卖局（盖章）                                    公示时间：XX年XX月XX日-XX年XX月XX日
	玉溪市
红塔区
	数量情况
	备注

	
	上年度末烟草制品零售点
总数
（个）
	本年度雪茄烟专营店零售点
总量规划数
（个）
	当前实际数
（个）
	当前余量
（个）
	

	
	3983
	199
	0
	199
	



备注：
1.本公示表的数据根据辖区雪茄烟零售点布局规划实行定期评价、动态管理。
2.每年度初根据上年度末辖区烟草制品零售点总数对本表中的数据进行动态调整，规划数相应进行动态更新，以每年度首次公示的数据为准。
3.本数据由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咨询电话：0877-2773779。

